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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省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
项目实施方案的公示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(省级数字农业农村创新应用基地)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57号）和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公布2025年省级数字农业农村创新应用基地名单的通知》（闽农市函〔2025〕344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县福建卫祥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列入2025年省级数字农业农村创新应用基地建设名单。
目前，卫祥公司已编制《2025年省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（福建卫祥畜牧发展有限公司）实施方案》，并经我局班子会通过，现予以公示。
公示期为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11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间向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意见。
联系电话：0598-2864155
电子邮箱：mxx155@126.com

附件：2025年省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（福建卫祥畜牧发展有限公司）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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